
 

 

 

 

 

 

 

 

 

 

 

 

 

 

 

 

 

 

 

 

 

 

 

 

 

 

 

 

 

  

 

 

文件編號：SHC 46/2013

香港房屋委員會資助房屋小組委員會議事備忘錄 

青年宿舍計劃 

目的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闡述民政事務局就青年宿舍計劃與公營房

屋申請資格的銜接安排的初步建議。 

背景 

2. 民政事務局於  2013 年  2 月向市民公佈在青年宿舍計劃下，兩

個由非政府機構營運的先導項目詳情，當中包括基本的申請資格條件和

其他營運內容。若有關項目進展順利，民政事務局預計宿舍可於  2016 年

興建落成。由於房屋委員會（下稱「房委會」）是公營房屋的重要提供者

和政府公營房屋政策的執行機構，我們邀請民政事務局向房委會資助房

屋小組委員會簡介青年宿舍計劃，以及該計劃如何與公營房屋銜接的初

步建議。 

3. 有關青年宿舍計劃的實施詳情，以及與公營房屋銜接的建議

安排，已載列於民政事務局所提交的文件（見附件）。 

資助房屋小組委員會秘書陳芸 

電話：  2761 5033 
傳真：  2761 0019 

檔號 ：  HD CR 4-4/SP/10-15/6 
（策略處） 

發出日期：2013 年  9 月  26 日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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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宿舍計劃 – 與公營房屋的銜接安排 

目的 

本文件載列青年宿舍計劃的實施詳情，以及與公營房屋的銜接

安排的建議。 

背景 

2. 二零一二年七月，行政長官宣布政府會向非政府機構全數提供

建設成本，按青年宿舍計劃發展宿舍及直接相關的設施。參與該計劃的非

政府機構需使用本身所擁有的私人土地，或已透過私人協約批地方式向其

批出的用地。民政事務局已於二零一三年二月向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簡

介該計劃最新發展，並宣布有意以先導性質落實此計劃內兩項條件較成熟

的項目，分別是位於荷李活道的東華三院項目及位於大埔的香港青年協會

（青協）項目。民政事務局會根據兩項先導計劃的進度與其他已表示有興

趣參與計劃的非政府機構作出商討。 

目標 

3. 青年宿舍計劃的目的，是為了釋放非政府機構手中未盡其用的

土地的發展潛力，紓緩現時希望離家居住的年青人的房屋短缺。該計劃亦

可滿足部分在職青年對在一段時間內擁有自己居住空間的渴望。對很多青

年（例如負擔能力較低須租住分間樓宇單位（俗稱「劏房」）的青年）來說，

這樣可改善他們的生活環境。雖然青年宿舍並非旨在解決年青人長遠的住

屋需要，但可為這些年青租戶提供機會儲蓄作日後發展之用。 

非政府機構經營及保養青年宿舍的指標  

4. 為達到政策目標，我們會為參與計劃的非政府機構訂定經營及

保養宿舍的指標。兩項先導計劃的有關指標經已制訂，載於下文第  5 至  11
段。 

租金及租期 

5. 非政府機構會就宿舍收取住客可負擔的租金。租金水平則不應

超過鄰近面積相若單位市值租金的 60%。租金會用作支付所有用於營運、

經營及保養宿舍方面的持續開支，例如管理費、清潔費、公共設施費用、

地租及差餉等。非政府機構在為個別青年宿舍訂定租金水平時，應適當顧

及在職青年的收入水平。為加強青年宿舍單位的流動性，首次租期應最少

兩年，期滿後可續約，但總租期不可超過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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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租戶的年齡及香港永久居民身分 

6. 目標租戶為在職青年（包括自僱人士），年齡介乎  18 至  30 歲，

為香港永久居民。由於青年宿舍計劃的宿位名額有限，我們認為規定租戶

為香港永久居民屬較理想做法。 

收入限額 

7. 一人家庭申請人的收入水平，不應超過  18 至  30 歲就業人士每

月就業收入的第  75 百分值，而二人家庭申請者的家庭收入水平，不得超過

一人家庭的一倍。由於設立宿舍的目的不光是為合資格申請公共租住房屋

（公屋）的人士提供臨時居所選擇，因此所規定的收入水平限額，也較公

屋一人家庭申請人所適用的限額寬鬆。這個限額會按政府統計處發出的最

新統計數字每年作出檢討，並在有需要時作出調整。 

資產限額 

8. 一人家庭的總資產淨值限額不得超逾  30 萬元，而二人家庭總資

產淨值限額則不得超逾  60 萬元。我們認為，採用較寬鬆的資產限額，可鼓

勵青年租戶儲蓄，以實現他們的理想。這個限額會在考慮消費物價指數後，

定期作出檢討。 

9. 非政府機構可選擇就收入和資產水平訂定較低的限額。考慮到

青年宿舍鼓勵儲蓄這個特別的目標，租戶只須在申請時接受收入及資產限

額審查，其後續訂租約時無須再作審查。 

物業業權 

10. 申請人不應單獨或共同擁有，或透過公司擁有在港住宅物業。

如租戶其後成為住宅物業業主，便須向非政府機構申報，有關機構會給予

租戶合理時間讓他們遷出宿舍。 

接納申請的彈性 

11. 我們明白到非政府機構或會遇到一些個案，當中的申請人即使

未能符合部分資格準則，但接納其申請會符合該青年的最佳利益。因此我

們認為應給予非政府機構一些酌情權，在特殊情況下為這些青年提供協

助。有見及此，當局准許非政府機構接納這些特殊申請個案，但數目不可

多於宿舍租戶總數的  5%。 

與公營房屋制度的銜接 

12. 在青年宿舍計劃下，青年可同時輪候公屋和青年宿舍。但我們

認為一旦獲配宿舍單位，便不應准許宿舍租戶繼續輪候公屋。雖然嚴格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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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輪候公屋並非房屋福利，但准許青年在佔住受政府高度資助的宿舍單位

的同時又輪候公屋（包括配額及計分制下的申請）的做法，不應鼓勵。 

13. 因此我們建議，在房屋委員會(房委會)同意的前提下，對三類

獲分配青年宿舍單位的青年作以下安排： 

(a) 配額及計分制下申請公屋的一人家庭 － 為避免青年宿舍租戶

循配額及計分制申請公屋，他們在接納宿舍租約後，須從公屋

輪候冊撤回申請，且於租住宿舍期間不得再次申請公屋； 

(b) 與家人一同申請公屋者 － 若有關申請已列於輪候冊上，有關

家庭的申請將不受影響。這個做法符合青年宿舍計劃的概念，

即協助青年自立，而其個人選擇不應影響其家人，反之亦然。

這亦解釋我們為何只進行個人而非家庭入息審查。若有關家庭

於獲配公屋單位時，有關青年已獲接納遷入青年宿舍，則下文

(c)段的情況將會適用； 

(c) 宿舍租戶在接納青年宿舍的租約後，須通知房屋署（房署），但

其房委會戶籍不會被取消，而是被當作「暫時遷離」公屋，一

如在香港境外就業／就醫人士。此外，有關青年宿舍租戶的收

入，仍然納入「富戶政策」下入息及資產申報範圍之內。 

關於資助出售單位  

14. 我們亦曾考慮，應否容許宿舍租戶於租住青年宿舍期間或之後

購買居者有其屋計劃（居屋）等資助出售單位。根據現行政策，資助出售

單位的前度業主，日後不合資格就置業而申請房屋資助。由於青年宿舍並

非置業性質，而宿舍租戶亦非業主，他們仍合資格申請資助出售單位，並

可在青年宿舍計劃下繼續申請，以鼓勵他們向上流動。現時，資助出售單

位住戶成員即使離港就業或求學亦無須通知房署。如制度容許本身為公屋

居民的青年宿舍租戶「暫時遷離」，而居屋住戶並無這項機制，則本身為居

屋居民的青年宿舍租戶亦應無須就租住青年宿舍通知房署。有關安排亦適

用於香港房屋協會的夾心階層住屋計劃及住宅發售計劃。 

徵詢意見及未來路向  

15. 請各委員就上文第  13 及  14 段的建議安排提出意見。我們會在

得到委員同意後，與房署探討有關安排如何可在技術層面上與非政府機構

及房署互相參照。 

民政事務局

二零一三年九月 




